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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住宅市场的多重特征
与困境摆脱 *

The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ies to Get Rid of the Housing Market

in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汪利娜

内容提要 城镇化推动住宅投资高速增长，但城乡二元市场结构、“双轨”特色及地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住宅资源的错配和结构性短缺。从我国城镇住宅价格上涨的轨迹来看，总量上供需失衡和结构性短缺可能是影
响房价的主要因素，而其背后是土地、财税和金融三大制度的缺失。构建维系住宅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应
构建面向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体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破解二元土地住宅市场结构；完善住宅市场
信息指标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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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promotes the rapid growth of residential investment, but to some extent urban and rural
market structure, “two-track”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ggravate the housing resources mismatch and
structural shortage. From the rising track of urban housing price in China, the total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s
and structural shortage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price, but behind them is the lack of land system, taxation system
and finance system. To construct the long-term mechanism to mainta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ousing market,
we should be set up housing supply system for the majority of low-income groups,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land
system, break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housing market information index
system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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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住宅市
场：现状、问题及政策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使之成为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在
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解决居民“住有所居”的问题，短期的“限购、限外”虽
可使房价增幅趋缓，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与房的供需矛盾。 认真分析
我国住宅市场的现状、结构、地域差异和供需矛盾，将有助于构建城镇
化与住宅市场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住宅市场的现状及基本特征

城镇化是人口、资本及多种经济要素向城市的聚集，是传统劳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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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 由此产生
的聚集效益、规模效益、联动效益将推动一国经
济的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如果说我国
的工业化有效解决了国民“衣食用”问题，那么
城镇化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提

升，则使消费的热点开始向“住与行”转变，由此
产生的巨大需求推动住宅产业与住宅市场的快

速发展。 [1]

（一）城镇化推动住宅投资快速增长
Dale Jorgenson 等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

城市化水平与住房投资和不动产资产之间存在

着可以用逻辑斯蒂曲线加以描述的关系。 这条
曲线包括两个拐点： 当一国城市化水平在 30%
以下时，经济发展处在起步和准备阶段，住房投
资占 GDP 的比重为 3%～4%。 当城市化水平超
过 30%时出现第一个拐点， 经济发展进入快车
道，引导该国进入工业社会。 在这一发展阶段，
住房投资规模会快速增长， 达到 GDP 的 7%～
9%（或 GNP3%～4%）的高位；当城市化水平超过
70%之后，城市化进程基本完结，一国进入现代
化、后工业社会，第二个拐点出现，经济增长步

入平缓的成熟阶段，住房投资占 GDP 的比重会
有所下降，但仍是私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见
表 1），因此在许多国家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业
有支柱产业和经济晴雨表之称。 在整个城市化
过程中，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住房投资的积累
将使城市不动产的资产规模在国民财富中的比

重逐渐上升， 从起步阶段的 15%提高到 60%以
上，成为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实践也表明， 住宅产业与市场的发

展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郝前进，
2011）。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人口为 1.72亿
人，城镇化水平仅为 17.92%。 1996 年我国城镇
化进程出现了第一个拐点 ， 城镇化率达到
30.48%。 此后 10 年城镇化率每年以 1.4%的速
度保持增长。 到 2011 年底，我国城镇人口达到
6.9亿人，城镇化水平为 51.29%。改革开放以来，
新增城镇人口 5.1 亿人， 年均增长 1570 万人，
城镇化水平则上升了 33个百分点。不仅形成了
以大、中、小城镇并存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
系，还有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十大城市群。
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对 GDP 的贡献率在 70%以
上，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3]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城镇住房体
制改革开始起步，1998 年 “停止福利分房和实
施住房分配货币化” 进一步推动了城镇住宅市
场的发展， 进而带动全社会住宅投资的增长。
1996～2011 年，全社会住宅投资额从 5198 亿元
提高到 57284 亿元，增长了 11 倍，占 GDP 的比
重从 7.7%提高至 12%。 城镇住宅投资从 3326
亿元提高到 51773 亿元 ， 占 GDP 的比重从
4.9%提高至 9.7%。 显然无论从哪个口径计算，
如此大规模的住宅投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

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例如，日本住宅投资/GDP
的高峰值为 8.4%， 美国的高峰值为 5.8%， 德、
英、法这一比值多为 3%～6%（见表 1）。 大规模
的住宅投资一方面得益于我国人口众多， 另一
方面与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密不可分。 近年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交通、文教卫生等公共
事业投资占比大幅度上升， 使得全社会住宅投
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从 1996 年

资料来源：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Numerical Report
on Nation Economy. The United Nations, Annual Bulletin
of Housing and Building Statistics for Europe.

日本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1973 8.4 5.8
1977 7.4 4.8 5.8 3.3 6.8
1978 7.3 5.0 5.9 3.3 6.3
1979 7.3 4.9 6.3 2.9 6.3
1980 6.7 4.5 7.1 3.8 7.4
1981 6.1 3.5 6.5 3.2 6.0
1982 5.9 3.0 6.2 3.4 5.5
1983 5.4 4.0 6.4 3.6 5.2
1984 5.0 4.3 6.4 3.7 4.8
1985 4.9 4.3 5.5 3.4 4.6
1986 5.0 5.1 5.3 3.5 5.2
1987 6.1 5.0 5.2 3.7 5.1
1988 6.1 4.8 5.2 4.0 5.2
1989 6.0 4.4 5.3 3.9 5.1
1990 6.1 3.8 5.6 3.6 5.1
1992 5.1 3.7 6.1 3.0 5.0
1993 5.4 4.0 6.5 2.8 4.8

表 1 住宅投资占 GDP比重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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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时的 22.6%降至 2011年的 18.5%。 但其增
速仍是其他行业所不可比拟的。 可以预测在我
国城镇化进程未完结之前，人口众多、需求旺盛
将维系住宅投资规模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而住
宅兼有“经济物品”和“民生必需品”的特殊性 ,
使之在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中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 [4]

（二）住宅市场典型的二元结构
在快速城镇化和全社会住宅投资快速增长

的大背景下，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的住
宅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 即城乡住宅市场
人为的分割。 从全社会住宅投资总量和结构来
看，1992 年以前， 每年城镇和农村住宅投资均
不足 1000 亿元，分别占全社会住宅投资总量的
50%左右，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住宅投
资快速增长， 年投资额从 1992 年的 1013 亿元
提高至 2011 年的 51773 亿元，增长了 51 倍，占
全社会住宅投资比重从 59%提高至 86%。 与此
同时， 农村住宅年投资规模从 702 亿元提高到
6051 亿元，增长了 8 倍，占全社会住宅投资比
重从 41%降至 14%，但农村住宅建设成本低，每
平方米造价 500 多元， 加之
公共基础设施不配套等 ，使
农村每年新建住宅面积增速

远远高于城镇（见图一）。
大规模的住宅投资和建

设使城乡居民的住房状况有

了明显的改善。 在城镇，人均
住宅建筑面积从改革之初的

6.7 平方米提高至 2011 年的
32.7平方米。 依据 2010年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城镇住
宅建筑面积存量达到 181 亿
平方米，其中 95%是 1980 年
以后建造的。 但需要指出的
是，城镇中仍有 25.4%的户家
庭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不足 20
平方米，有 51.7%的家庭人均
住宅建筑面积低于 30 平方
米（见图二），这意味着在现

有城镇人口中仍有 1 亿多户的住房条件有待改
善；且大、中、小城镇和东、中、西部城镇的住宅
状况也大相径庭。越是人口聚集的大中城市，住
宅缺口越大， 如北京和上海实有住宅建筑面积
35845 万平方米、39478 万平方米， 人均住宅建
筑面积分别为 27.8 平方米、25.1 平方米， 远低
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依据联合国 2007 年的预测， 到 2030 年我

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0.3%。 依据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的预测， 假设我国城镇化率的峰值在
75%～80%， 到 2030年城镇化率可达到 61.8%～
63.6%，届时我国城镇人口将从现有的 6.9 亿人
增加至 9.3亿人，净增 2.4 亿人。 按人均住宅 20
平方米或 30 平方米测算，要解决新增城镇人口
基本住房需求和现有城镇人口的住房缺口，需
新建住宅 68 亿～102 亿平方米，如考虑到拆迁、
改善性和投资需求， 城镇住宅投资建设规模可
能会更大。 [5]

在农村， 住宅建筑总面积从 1978 年的 64
亿平方米增长至 2011 年的 238.3 亿平方米，人
均住宅建筑面积从 8.1 平方米提高到 36.2 平方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图一 城镇与农村每年新建住宅面积（亿平方米）

图二 城镇按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的家庭户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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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客观地讲，农村住宅投资的增长有其积极的
一面， 它意味着随着农民进城务工、 收入的增
长，他们有了更多钱可用于置业置产、改善居住
条件。 但住宅市场二元结构的弊端也是显而易
见的：第一，人为的住宅市场分割加剧了城乡土
地的供需矛盾。由于农村住宅的粗放式建设，人
均宅基地面积超标（150 平方米左右，远高于城
市）、闲置和违法宅基地增多，带来村庄用地不
断扩张。 据住建部的《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的数据，1990~2009 年， 农村人口从高峰时的
8.59 亿人降到 6.89 亿人，净减少了 1.7 亿人，但
农村村庄用地面积却从 1140 万公顷增长至
1362 万公顷，是现有城市建设用地面积（381 万
公顷）的 3.6 倍。 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
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低下、 盲目扩张会挤占耕
地，加剧城镇建设用地和居住用地供给不足，用
地结构不合理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城镇住

房的价格。
第二， 人为的住宅市场分割会加剧住宅的

供需矛盾。尽管农村的住宅建设在快速增长，但
无法融入社会化的住宅市场， 为城镇居民和新
移民提供基本的住宅服务， 而只能以 “小产权
房”、“画家村”、“生态院”和“大棚别墅”、“文化
创意产业基地”等多种形式存在着。这不仅造成
城乡住房的短缺与闲置并存， 在剥夺农民平等
进入土地和住宅市场权利和交易机会的同时，
还为不法的开发商和少数权贵们利用农村低廉

的土地建豪宅会所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城镇居
民和新移民则备受高房价的煎熬。 按照赫伯尔
和博格的人口迁移理论，城市的高房价、交通拥
挤和空气污染等是城市郊区

化的重要推力。 “城市郊区
化”和“逆城镇化”是生产与
消费达到更高层次后的城镇

化形态， 但在我国二元土地
和住宅市场格局下，一方面，
城里人无法在郊区选择 “价
值洼地”，安家落户，以舒缓
城市高房价的压力， 进而带
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另一

方面， 城镇高房价使得农民进城定居难、 就业
难，由此带来“夫妻分居、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上亿人的城乡流动”等社会问题，这会阻碍我国
城镇化进程， 更直接影响着我国启动内需和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城镇住宅市场的“双轨”特色
货币化改革使住宅供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

市场。 1997～2011 年，在城镇住宅投资中，房地
产开发企业商品住宅投资额从 1539 亿元提高
到 44319亿元， 占比从 46%提高到 86%。 在城
镇住宅竣工面积上 ， 商品住宅竣工面积从
12465 万平方米提高到 74319 万平方米， 占比
从 30%提高到 72%（见图三）， 商品住宅已成为
城镇住宅供给的主要渠道， 但城镇非市场化的
住宅供给并没有被根除，住宅供给的“双轨制”
（商品房与单位福利房及其他）仍是我国经济转
型的一大特征。

2008 年，为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政府推
出了 4 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由此开始了大
规模保障房投资建设。 大规模新建保障房是政
府履行住房保障责任，应对外需疲软、保增长和
惠民生的重要举措。 然而，在具体的实施中，廉
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公共租赁房、棚改危
改、 定向安置房和单位自建房等名目繁多的保
障房被不断地创造出来， 其种类之多、 界定之
难、管理成本之高不仅挑战着人们的智慧，更考
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
更令人困惑的是， 不少保障房是出售型产

权房，说它是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公共品，却可
以上市交易，并获得不菲的收益；说它是商品房

图三 城镇住宅竣工面积和商品住宅竣工面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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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享有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减免税费、信贷支持
等多种优惠。 少数地方借保障房之名重开单位
建房福利分配的口子， 或以单位自建住房来充
抵保障房的建设指标， 不仅有向旧住房体制回
归之嫌， 更使得多年改革刚建立起来的统一的
社会化的住宅市场变得支离破碎， 住宅的供给
体系更加扑朔迷离。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5～2011 年，我国

城镇竣工住宅面积 105.1 亿平方米， 商品住宅
竣工面积为 60.1 亿平方米，占城镇住宅竣工总
面积的 57.2%。 如果扣除房地产开发企业兴建
的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配建的保障房，真正的
商品住宅实际的供给量占比可能会更低。此外，
依据国家统计局《“十一五”全国城镇居民收支
持续增长 生活质量显著改善》报告，到 2010 年
底，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自有住房率高达 89.3%，
但拥有商品住宅的家庭仅为 38%， 其余 11.2%
的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原有私房，40.1%的家庭拥
有房改私房。这些数据表明：城镇居民住房自有
率虽比较高，但住宅市场化程度还是较低的。而
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按户主职业划分的住房状况

也表明: 国家机构、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
责人人均住房面积超过 30%的比重远远高于其
他职业， 住房供给和分配中的不公是造成一部
分人占有多套住房、空置、闲置与一部分人住房
难、短缺并存的症结所在。

（四）城镇住宅投资的地域特征
与我国幅员辽阔、 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梯度

发展的态势相一致， 城镇住宅市场呈现出明显
的地域特征。
由于没有城镇住宅投资的地域分布数，仅

从房地产企业住宅投资的地域分布， 可以发现
至少两大显著特点：第一，商品住宅投资热点主
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省份和中心城市； 这主

要得益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省市较多、 经济
增长快、城镇化水平高、人口众多、人均可支付
收入高、 政府营造的投资环境好、 劳动力素质
高、自我发展的潜力大等多种因素。 第二，商品
住宅投资呈现出由发达地区的省份和城市向

二、三四线城市转移的态势。
从商品住宅投资区域分布来看，2000～2011

年， 东部地区的商品住宅投资占全国城镇商品
住宅投资的比重多数年份保持在 50%以上，但
占比已从最高时的 67.8%降到 49.2%， 下降了
18.6 个百分点。 中部的商品住宅投资占比从
8.9%提高到 18.0%， 西部商品住宅投资占比从
14.4%提高到 20.8%，中部、西部分别提高了 9.1
个、6.4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占比从 8.8%提高到
11.9%，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见表 2）。 2007 年
以前， 商品住宅投资最大的 6 个省市全部集中
在东部，依次为江苏、广东、浙江、北京、山东和
上海。到了 2011年，商品住宅投资占比前 10名
的省市依次是：江苏（9.3%）、广东（7.8%）、辽宁
（7.6%）、 山东 （7.2%）、 浙江 （6.1%）、 河北
（5.1%）、河南（4.5%）、四川（4.5%）、安徽（4.3%）
和北京（4%）。 在前 10名中有西部地区的四川，
东北地区的辽宁，中部的河南和安徽；北京已降
到第 10位，而上海已降到第 12位（3.3%）。商品
住宅投资呈现出显著的地区转移态势。
从商品住宅市场的城市分布来看， 我国的

城镇化仍处在人口向大城市、 中心城市聚集的
发展阶段，尽管中央把城镇化的重点放在中、小
城镇，但大、中城市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丰富的
物质文化生活， 较高的公共福利和公共基础设
施仍是吸引人口向大城市和中心区聚集的重要

拉力。这里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列为一线城
市，其他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列为二线城市，
其他城市计入三四线城市，图四（见下页）显示，

表 2 各区域城镇商品住宅投资占全国城镇商品住宅投资的比重
2000 2001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部地区 8.9% 9.0% 9.4% 12.2% 14.2% 15.6% 16.3% 17.9% 19.3% 19.0% 18.0%
东部地区 67.8% 66.2% 67.5% 65.7% 61.1% 56.7% 54.4% 52.0% 48.8% 49.2% 49.2%

东北地区 8.8% 9.4% 8.3% 8.3% 8.6% 9.7% 10.2% 10.8% 11.6% 11.4% 11.9%
西部地区 14.4% 15.4% 14.8% 13.8% 16.1% 18.0% 19.1% 19.4% 20.2% 20.4% 20.8%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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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1 年， 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投资占全
国的比重从 34.03%降至 9.82%， 下降了 24.21
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的商品住宅投资占比从
33.73%提高至 36.74%， 提高了 3.01个百分点；
三四线城市的商品住宅投资占比从 32.24%上
升至 53.44%，提高了 21.20 个百分点。 这表明：
一线城市商品住宅投资占比呈现下降态势，二、
三四线城市住宅投资增速较快， 地域转移的迹
象较为明显。
进一步分析 35 个大城市的商品住宅投资

情况， 可以发现：2002 年商品住宅投资居前 10
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成
都、杭州、大连、重庆和武汉，占 35 个城市商品
住宅投资比重分别为 17.1% 、16.5% 、9.1% 、
6.9%、4.3%、4.3%、3.8%、3%、2.9%和 2.8%。 到
2011 年商品住宅投资规模排名居前 10 名的城
市是：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成都、大连、西安、
广州、 杭州和武汉， 占比分别为 8.6%、7.1%、
6.9% 、6.1% 、5.1% 、4.2% 、4% 、3.8% 、3.6% 和
3.5%。 尽管北京、 上海在投资规模上仍排名居
前，但占比在下降，而重庆、沈阳、成都和武汉等
中西部城市投资占比增长较快。 由此再一次验
证了城镇住宅投资地域转移的基本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 尽管城镇住宅投资从一线

向二、三四线城市转移的态势较为明显，但一线
城市住宅投资的地位仍相当稳固。换言之，城镇
商品住宅投资的转移态势在相当程度上是中西

部省份和二、 三四线城市的增量投资增加的结
果。其政策启示在于：无论是大城市人口聚集带
来住宅投资的增长， 还是住宅投资的城市间的
转移与梯度发展， 都需要遵循城市经济发展的

基本规律，与当地的经济发展
水平、人口规模和收入的增长
水平相适应。 任何人为的盲
目冲动修“城”造“市”，没有有
效需求支撑既难以持续，还会
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

二、住房价格与供需关系

自 2002年土地“招拍挂”
实施以来，城镇住宅价格一路上扬，其增速远远
超过当地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依
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价格主要由市场的供需
关系决定，无论是城镇化中人口的增长、人口结
构的变化、收入的增长、流动性过剩和税收刺激
带来的刚性、改善性和投资投机需求，还是土地
供给、投资规模、施工周期、竣工率等因素对供
给的影响， 最终都会反映在住宅市场的供需关
系上，进而影响房价的走势。 此外，住宅还是一
种与土地相连的特殊商品，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有限性和垄断性导致供给弹性小， 使得地价及
附着物住房价格的上涨常常要快于一般商品的

价格，甚至会偏离资产的实际价值。从我国城镇
住宅价格上涨的轨迹来看， 总量上供需失衡和
结构性短缺可能是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 而其
背后是土地、财税和金融三大制度的缺失。

（一）供需总量失衡
与成熟的住宅市场相比， 我国的住宅市场

仍是一个新兴的市场， 这突出表现在住宅的供
给主要依赖新建住宅， 而成熟市场房地产的供
给则来自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 且两者的比例
在 1∶3 至 1∶5 之间，而我国目前上海市和北京市
的新建住宅与存量住宅之比在 1∶1.3 左右，其他
城市甚至更低。因此，现阶段房价波动主要与增
量市场供给需求状况密切相关。

1.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市场供需关系
从商品住宅销售率即竣工与销售面积之比

相关数据可以发现：2005 年以前， 商品住宅市
场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1998年之前商品
住宅销售率只有 60%左右。 1998年住房分配货
币化改革和央行《个人住房信贷管理办法》的出

图四 城镇商品住宅投资的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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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商品住宅销售与竣工面积及销售率

台将个人住房抵押信贷机

制引入住房市场，金融支持
有效缓解了居民购房消费

的流动性约束 ， 将 1999～
2004 年商品住宅销售率提
高至 70%至 80%之间，房价
涨幅在 5%以下徘徊 。 从
2005 年开始， 商品住宅销
售率持续数年高于 100%
（见图五）。如果说此间城镇
化、收入增长、城市拆迁改造、高储蓄率、寻求投
资机会是住房需求旺盛的基础，那么 2002 年土
地出让引入招拍挂机制，2004～2006 年房地产
调控以收紧土地闸门为主，人为的土地短缺，企
业惜地、囤地、炒地，施工进度放慢，房屋竣工率
下降，致使商品住宅供给滞后、供不应求，进而
推动了房价的持续上扬。
从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与竣工套数来看 ，

2005～2011 年， 每年竣工商品住宅 368 万～721
万套，年均销售量为 423 万～913 万套，销售套
与竣工套数之比为 1∶1.31，也表明供不应求的矛
盾突出，其中，别墅高档住宅销售率在某些年份
高于全部住宅销售率，表明其需求旺盛；而经济
适用房因政策调整和人为控制因素， 使其销售
与竣工套数基本持平（见表 3）。 这无形中加大
了对在建住宅的依赖，导致预售商品住宅盛行。

2.区域市场的供需关系
住宅市场具有典型的区域性。 继续沿用竣

工面积与销售面积之比来分析区域市场供需变

化，可以发现：区域商品住宅市场的供需矛盾至
少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都呈现出供不应
求的态势。 对 35 个城市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与竣工面积之比大于 1 的城
市数量在逐年增加， 从 2004 年前不足 10 个城
市，2009 年增加至 31 个城市，2011 年在严厉的
调控政策下，仍保持在 23 个城市。 其中，有 23
个城市住宅销售面积大于竣工面积的现象已持

续了 5年之久。
二是供不应求的矛盾主要出现在 2005 年

以后。 2002年只有 5个城市商品住宅需求与供
给比值大于 1；2004 年，需求与供给之比大于 1
的城市增长到 10 个；2005 年后不仅供不应求
的城市数量增加到 30 个，且比值呈现出稳定的
增长态势。 2008 年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
政府多项政策 （五次降息和下调个人住房转让
营业税） 刺激住房市场快速进入亢奋期， 致使
2009～2010 年需求与供给之比快速提升， 供需
失衡的现状加剧。
三是各城市供需比值的标准差相对较小，

平均为 0.35，表明城市间供需状况差异较小（见
表 4，下页）。
当然， 房价并不只是被动地受供需关系的

影响， 房价的持续上涨或上涨过快也会对有效
需求产生不可低估的抑制作用， 进而影响市场
的交易量。 以北京市为例，2005年以后，商品住
宅均价年均涨幅在 20%以上，2007 年每平方米
住宅均价突破万元大关， 房价的快速上涨使越
来越多的居民难以承受。 对北京市不同收入家
庭月供收入比的测算表明：2007 年以后只有高
收入户具有购房能力，其他收入群体靠 30 年贷

表 3 全国商品住宅销售套数与竣工套数比值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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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表 4 35个城市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大于竣工面积的城市数量及比值变化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城市个数 5 12 30 32 33 25 31 30 23
平均值 0.84 1 1.27 1.33 1.53 1.14 1.57 1.56 1.33
标准差 0.18 0.24 0.3 0.34 0.46 0.34 0.52 0.61 0.7

图六 北京市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与均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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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仍无购房的能力。随着居民可支付能力下降，
2006 年北京市商品住宅销售面积首次出现负
增长， 此后一直在下滑，2008 年销售面积同比
下降了 40%， 房价与交易量形成了明显的剪刀
差（见图六），表明房价上涨过快的不可持续性，
即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 北京市的住宅
市场也理应步入一个调整期。
然而，理性的调整并没有如期而至，在出拳

要重、 出手要快、 降息减税多种政策刺激下，
2009 年大量外地投机客涌入北京市住宅市场，
占成交量的比重从 15%猛增至 40%， 由此刺激
交易量迅速反弹，同比大涨了 82.3%，五环内房
价从每平方米 1 万元跳涨至 2.5 万～3 万元 。
2010 年在《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
过快上涨的通知》 的调控下， 交易量虽下降了
36.1%，但房价波动存在较强的自相关性，使其
增幅仍保持在 30%，直到 2011 年 1 月“新国八
条”“限购、限外令”，特别是下半年银行“限贷
令”的出台才使投机热和疯涨的房价有所遏制，
但住宅的需求仍在，预期并没有改变，只是入市
的门槛有待房价的合理回归和家庭收入的增长

与财富的积累。
房价与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表明： 在供不

应求和供大于求的住宅市场， 房价的形成机制

是不一样的。 在供不应求的卖
方市场上， 开发商是房价的制
定者， 消费者只是价格的接受
者， 旺盛的需求使得开发商不
会因成本下降而降低房价。 因
此，从土地、财税和金融支持入
手， 增加百姓可支付的住房供
给，打破卖方格局，才是抑制房
价上涨过快的有效办法。

（二）结构性短缺日益凸显
在一个完善的住宅市场， 其供给结构应是

增量与存量、租与售、商品房与公共住房多样化
的统一，且住房的档次、价位（高、中、低档），户
型结构、 不同住房的空间分布等都应是多元化
的。多元化的住房供给，才能满足居民多层次的
住房需求，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但我国
的住房市场供给结构仍存在许多不足， 结构性
短缺进一步加剧了供需矛盾。 [6]这突出表现在：
一是别墅高档住宅占比偏高。 由于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不完善，石油、电信、金融、保险、
烟草等行业垄断、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都加剧
了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尽管官方自 2004年以
后不再公布基尼系数， 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
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之初的 0.317上升
至 2010 年的 0.45至 0.5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表现在住宅市场上是大户型、 高档化趋势十分
明显。从商品住房的投资结构和竣工套数上看，
全国别墅高档住房投资占商品住房投资比重从

2002 年的 6.8%提高至 2009 年的 10.6%， 在北
京市和上海市的占比则更高（见表 5，下页）。
二是普通住宅并不普通。 为抑制大户型和

房价快速的上涨， 政府曾出台了兴建普通住宅
政策。 2005 年《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
意见》首次制定“普通住宅”标准，即住宅小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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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别墅高档公寓投资占商品住宅的比重
2002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全国 6.8% 9.9% 9.3% 12.1% 9.7% 10.6% 10.0%
北京 17.8% 20.1% 20.6% 19.0% 18.0% 17.3%
上海 24.5% 24.3% 27.3% 28.3% 26.8% 30.4%
天津 13.3% 11.1% 8.4% 7.6% 8.9% 12.2%
重庆 10.6% 10.1% 9.5% 11.4% 11.3% 9.6%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①2011 年 11 月北京调整后的普通住房的价格上限
是：四环内北部地区为 38880 元 ／平方米、南部地区为
34560 元 ／平方米， 四至五环北部地区为 32400 元 ／平
方米、南部地区为 28080 元 ／平方米，五至六环北部地
区为 25920 元 ／平方米、南部地区为 21600 元 ／平方米，
六环外地区为 17280 元 ／平方米。
②参见《2006 年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情况通报》。

表 6 经济适用房占房地产开发住宅投资、开工、竣工和销售的比例
投资占比 新开工占比 销售面积占比 销售套数占比

1999 16.6% 21.1% 20.8% 24.9%
2000 16.4% 21.8% 22.7% 28.2%
2001 14.2% 19.0% 20.2% 25.0%
2002 11.3% 15.2% 16.9% 20.5%
2003 9.2% 12.2% 13.5% 14.8%
2004 6.9% 8.9% 9.6% 12.3%
2005 4.8% 6.4% 6.5% 7.8%
2006 5.1% 6.8% 6.0% 8.4%
2007 4.6% 6.1% 5.0% 8.1%
2008 4.3% 6.7% 6.1% 7.2%
2009 4.4% 5.7% 3.5% 7.2%
2010 3.1% 3.8% 2.9% 6.6%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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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容积率 1.0 以上， 单套面积在 120 平方米以
下， 但大部分城市都将此标准提高到 140～144
平方米。 2006 年《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
住房价格的意见》要求新建住房的结构比例，90
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房）须占开发建设
总面积的 70%以上， 并要求停止别墅类房地产
开发项目的土地供给，严格限制低密度、大套型
住房土地供给。 且不论这些政策的落实情况如
何，既无人监管，也无公开的数据可查。 可以看
到的是，近年来普通住房价格大幅度上扬，特别
是 2008 年在多种“救市”政策刺激下，房市需求
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 许多城市的商品住宅价
格一年内上涨上一万多元， 一线城市普通住房
的售价高达 3 万多元/平方米①， 购买一套普通
住房也要三四百万元。 [7]

三是保障房供给不足与错配。按照 1998 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
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是解
决中低收入住房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但是在
过去一段时间内住房制度改革中出现了一种

“重市场、轻保障”的取向，租
售并举、多元供给逐渐被“只
售不租”的卖方市场所取代。
廉租房的供给一直存在着政

府投入少、覆盖面小，且信息
不透明的问题。据相关统计，
截至 2006 年，全国 657 个城
市中，只有 54.7 万户居民享
受了廉租房政策。②从经济适
用房的供给来看， 在住房货
币化改革之初， 住宅市场经
济适用房的投资建设规模较

大，1999 年占房地产开发投
资的 17%， 占新开工面积、
销售面积和竣工套 数 的

20%以上，但 2002 年土地新
政对商业性用地实施 “招、
拍、挂”以后，许多地方政府
在土地财政经济利益的驱动

下， 不愿意或减少为经济适
用房提供无偿划拨的土地， 其结果是经济适用
房的投资规模、开工、竣工和销售量均呈下降趋
势（见表 6）。 在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保障房（公共
租赁房）情况下，其供给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
响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8]2011 年以来推
出的 3600 万套保障房建设计划，虽有弥补前期
供给不足、保增长和扩内需之功效，但无视市场
需求、地域差异的保障房指标的摊派，分配机制
混乱和退出机制不健全导致寻租创租行为泛滥

和公共资源的错配和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 [9]

四是租赁市场欠发达。在发达国家，租赁房
是住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存在不仅仅是
为了满足购房能力弱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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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还给城市间的流动人口，甚至是一些中等收
入的人口提供了多样化的住房选择， 既可购买
也可租赁。 这种租买选择不仅影响着人们住房
的消费行为，也影响着住房的价格，因为房价取
决于未来一定时期内租金收益的贴现值和未来

的资本性收益。 租金与售价在一定程度上是相
互关联、相互作用的。 从国外经验看，虽然美、
英、法、德、日的住宅自有率分别为 68%、69%、
54%、45%和 61%，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住在
租赁住房。 在租赁住房市场上，有 10%～20%的
租赁房是由政府提供的， 更多的是由非营利组
织、私营房地产信托基金、保险公司和私人提供
的，并享有无息、低息贷款，税费减免政策，如向
低收入家庭提供租赁房，还可享受租金补贴等。
在我国住宅市场化的过程中，“只售不租”

的房改政策偏好， 使人们忽略了租赁市场的发
展。 另外，现行的土地制度 70 年的土地使用权
制约了租赁住房的发展， 因为投资者很难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收回全部投资。 相关金融和税收
扶持政策也不到位。 中国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
和信托融资发展很快， 但多是 2～3 年的中期贷
款，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为中小投资者持有或
投资不动产的房地产信托基金， 或为企业投资
租赁物业的长期融资安排。 没有给企业长期持
有和经营住房物业看得见的利益， 也无长期融
资安排，致使住房租赁市场欠发达。加之中介服
务不规范、信息搜寻成本高，保护房主和租房客
的相关法律不健全， 这些都抑制了租赁市场的
发展。 住宅市场供给产品单一、结构不合理，使
得国人不可能按生命周期理论，年轻时租房，中
年时工作稳定、有一定资产积累后再购房，结果
导致自住性需求、 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一
起涌向售房市场， 进而加剧了供需失衡和房价
的飞涨。

三、构建维系住宅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综合上述分析， 可得出以下基本判断：第
一，在城镇化进程中，住宅作为民生最重要的大
宗消费品仍是强化消费型投资和拉动内需的重

中之重。 第二， 人为的城乡土地和住宅市场分

割，导致土地资源的紧缺与浪费并存，在约束住
宅供给的同时，也减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第
三，普通商品房与保障房供给不足与错配，租赁
与出售型住房的结构性扭曲及地域差异进一步

加剧了住房供需矛盾，推动房价上扬。我国正处
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期，在人均 GDP 突
破 3000 美元之后，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
将从“温饱型”向“住与行”转换，在此大背景下,
要使住宅成为拉动内需和改善民生的内生动

力， 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以达到远近兼
顾、标本兼治的目的。

（一）构建面向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
给体系
第一，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视角，合理增加

住房的供给。 要满足新增城镇人口的基本住房
需求和现有城镇人口住房缺口和改善性需求，
城镇的住房投资和住宅竣工面积应保持合理的

增速，以确保“住有所居”小康目标的实现。 第
二，从价格形成机制视角来看，城镇化、人口和
收入增长带来旺盛的住房需求， 鉴于供不应求
的卖方市场与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价格形成机

制的差异， 增加供给可能是抑制房价上涨过快
的有效手段。从国外的经验看，只有当居民家庭
与住房数量达到 1∶1.1 时，供需基本平衡，住房
的投资和价格增幅将趋于平缓。 目前我国一线
城市和许多中心城市还远未达到这一指标。 因
此，维系住宅投资的合理增长，增加有效供给是
缓解供需失衡的关键。第三，优化住宅市场供给
结构。 如果认定一个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如果认定我
国城镇住宅市场仍处在以生存需求为主、 改善
投资需求为辅的阶段，那么，政府就应大力发展
可支付住房，而不是盲目地将房价与 GDP 的增
幅挂钩。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扶持，即政府应在
土地供给、住房项目审批、开工许可、资金可得
性等方面鼓励企业增加可支付住房供给， 以确
保其在住宅投资、开工、竣工面积上占据较大的
比重，使之成为住房市场的主打产品。政府应运
用税收政策盘活存量房，培育租赁市场，并增加
租赁型的保障房供给， 以满足城镇流动人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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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第四，住宅的供给应
以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住宅市场的
地区差异，切忌因指标摊派加剧供需结构性扭曲。
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尽管土地供给充足，但在建、
待售住宅规模大，城镇人口规模小、流入人口有
限、消化能力弱，可能会发生供大于求的风险。
此外，政府还应建立住宅可支付指数体系，

实时监控全国主要城市居民购房的可支付能力

及变化，这既可以为政府实施房地产调控、企业
理性投资提供依据，也是政府政绩考核、各地住
宅市场健康稳健发展的重要指标。 在我国城镇
化没有完结之前， 只有真心实意地增加百姓可
支付的住宅供给，才能有效扼制房价上涨过快，
缓解国民住房难、消费不振和内需不足的问题，
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 [10]

（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破解二元土地住
宅市场结构
第一，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土地

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载体， 健康的住宅市场离不
开土地制度的完善。在房价飙升中，土地财政和
政府“做市商”行为备受诟病，究其根源,不难发
现二元土地制度和政府垄断是其形成的先决条

件。因此，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应从破解二元土地
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入手，这既
有利于保护耕地， 也有利于集约利用城乡建设
用地，消除城乡之间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流动
与增值的壁垒。 目前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集体建
设用地直接入市的路径, 如上海市在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中让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合作经营 ,
北京市规划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兴建公共租赁

房, 浙江省和广东省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
兴建经商。让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即在符合
农民意愿、 城镇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基础
上，以有偿出让、作价出资（入股）、租赁、联营、
抵押等方式流转起来， 以土地的市场化扼制征
地范围的盲目扩大。 这一方面可以让集体土地
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的权益，合法流转，分享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资产增值的收益；另一
方面， 多元土地产权主体和多元土地供给有利
于形成合理的地价形成机制，消除“一口进一口

出”的政府垄断，改变政府在土地市场上“做市
商”的地位，限定政府职责为“产权保护、信息公
示、总量调控、土地用途、结构管制和维护市场
秩序”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合理地价房价的形
成机制问题， 使更多的农村住宅成为城镇住宅
的必要补充，从而抑制地价房价的非理性上扬。
第二，优化建设用地的结构。在政府土地垄

断和政绩驱动下，部分城市大搞形象工程，热衷
于“地标性建筑”，建设气派的大广场、鳞次栉比
的商业楼宇、漂亮繁华的娱乐商城。与这些光鲜
亮丽的“面子”工程相比，与民生相关的居住用
地却供给不足、占比较低，不足 32%，远低于发
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如美国居住用地占城市用
地的 44%。随着后土地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往靠
征地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的模式将越来越

难，优化用地结构要求政府坚持以民为本、民生
优先的理念， 在城市规划和用地规划中优先安
排与民生相关的住宅、教育、医疗、养老和基础
设施的用地，解决好居民住行难的问题，不断提
高城市的人居环境和生活品质。
第三，严格土地出让收益的监管。我国虽引

入土地批租、 招拍挂制度却没有引入土地基金
式的管理模式，从而加剧了政府行为的扭曲。实
行“收支两条线”、专户和比例管理，可以确保土
地收入用于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支出， 促进
政府职能从“投资型”向“服务型”转变。 对土地
出让收益使用和分配实行公示制， 并接受地方
人大、审计、监察和社会民众的监督，以确保土
地收益分配公开公正， 真正从制度上保障国有
土地，为民所用，为民造福。

（三）完善住宅市场信息指标体系和信息披
露制度
要建立一套住宅市场指标体系。按丹尼尔·埃

斯蒂数据驱动决策的理念，及时准确透明的信
息是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正确判断与科学决策
的重要依据。 但我国现行的住宅指标体系中只
有房地产企业的住宅开发投资、开工、施工、竣
工和销售面积（套数）的数据，没有城镇中非市
场化（包括保障房和单位自建等）的住宅投资、
开工、施工、竣工面积（套数）的数据，而这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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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实在在影响着住宅的总供给； 只有每年新
建住宅的数据， 却没有住宅存量、 拆迁量的数
据，如反映各城镇的住宅存量面积（套数）、住宅
市场结构（新建、存量住宅、空置房、租赁与出售
型住房），甚至细化到建筑年限、户型结构、地域
分布和价位的数据。提供的数据不完整，只有城
镇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数据， 其分母是城镇
的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不清， 如果是按常住
人口计算， 那么我国城镇住宅存量高达 225 亿
平方米， 人均住房标准似乎超过了许多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但如果只限于户籍人口，那么城市
住宅仍未摆脱短缺的格局。按“六普”的数据，我
国城镇住宅存量有 180 亿平方米， 与住建部城
镇房屋统计概况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城

镇住宅竣工面积的累计数 154 亿平方米相差甚
远。许多历史数据和基础数据不清楚，就难免会
得出“房价上涨就是供不应求，空置房或待售房
多了就是供大于求”相互矛盾的结论。
土地的数据也是如此， 只有房地产企业的

土地购置面积、开发、待开发面积，却不细分居
住用地购置、开发和待开发面积，居住用地中多
少是别墅高档公寓用地， 多少是普通房和保障
房用地， 数据不清就很难判断普通住宅用地的
供给状况。 百姓从媒体上获知的多是“天价地”
相关信息， 楼面价的不断攀升影响着人们的判
断，“土地神话” 产生的非理性预期和从众行为
都加剧了住宅市场的投机行为。
信息不公开、不充分、不对称，以致普通百

姓和广大消费者并不知晓。 信息只向付费者开
放，不向公众开放，公共资源却不让全社会共享，
这就为地方政府或企业人为操控住宅市场提供

空间，也加剧了市场非理性预期、投机和供需失

衡。国家统计机构应减少有偿服务，改进网上信
息服务，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为政府调控住宅市
场和百姓住房消费投资提供充分、及时而准确的
信息，为其理性消费提供指引和依据。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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